团皋委〔2010〕15号

关于评选2009年度如皋市新长征突击队、新长征突击手、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团员的通知

各市直团组织：

     2009年，全市广大团员青年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，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贯彻团的十六大精神，在我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中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，一大批有理想、有作为的优秀青年脱颖而出。为表彰先进，团市委决定在“五四”期间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及数额

凡在我市经济社会建设和基层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团干部、青年岗位能手、青年科教兴农带头人、少先队辅导员、团员青年及工作卓有成效的团组织、青年志愿者服务队、青年文明号、青年群体等都可以参加评比。

这次全市拟在乡镇、学校、青工团组织表彰新长征突击队10个，新长征突击手30名，优秀团干部30名，优秀团员80名。各直属团组织可申报新长征突击队1个，新长征突击手1名、优秀团干部1名、优秀团员2——3名（团员青年人数超出1000人的可酌情增加名额）。
二、评选办法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评选要求，通过集体讨论，自下而上层层推荐，择优确定推荐人选，并报单位党组织审批。主要事迹以2009年工作实绩为依据，字数不超过1000字。凡是团的活动开展不正常，团费上缴不及时、不足额的团组织一律不得参加新长征突击队的评选，其负责人不得申报个人荣誉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．各有关单位团组织必须于4月20日前将推荐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申报表及事迹材料(一式两份)上报团市委组宣部A912，联系人：叶雯，联系电话：87512271，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。

2．全市各级团组织要抓紧时间认真宣传发动，做好评比推荐工作，将真正优秀的先进典型推荐出来，充分发挥先进示范带头作用，引导我市广大青年投身创建如皋和谐社会，实现如皋经济社会持续腾飞！
附件1、2009年度如皋市新长征突击队申报表

    附件2、2009年度如皋市新长征突击手申报表

    附件3、2009年度如皋市优秀团干部申报表

    附件4、2009年度如皋市优秀团员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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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“如皋市新长征突击队”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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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“如皋市新长征突击手”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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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
“如皋市优秀团干部”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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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

 “如皋市优秀团员”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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